
 1 

華梵大學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經費補助辦法 
 

95 年 9 月 20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17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 年 11 月 28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9 月 17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研究生出席國際（含大陸地區）  
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 
本校在學之博、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發 
表論文或展示創作，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發表之論文或展示之創作 
須為本校在學期間所完成並署有校名者。 

 
第 三 條 申請程序： 

一、各申請案應於會議舉行前向國科會或其他校外機構申請補助費

用。未獲補助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二、各申請案須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後，於開會前二週提送業管單位

統一辦理審查。 
三、申請人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本校經費補助申請書。 
（二）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者本人之正式邀請函或論文被接

受發表之證明文件（信函或電子郵件）等影本。 
（三）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中文以外）影本。（應以首

次發表之論文為限，該論文若係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

一人為原則，並須請其他合著者於申請書中未以同一論文

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之簽名具結。） 
（四）近年最具代表性之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五篇以內）。 
（五）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相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第 四 條 審核原則： 
一、由業管單位審議後，審議結果報請校長核定。 
二、前款之審核重點，就發表論文之學術價值、會議之重要性予以綜   

合考量。 
三、每一論文不論是否合著，皆以補助一人發表為原則；同一位教師

所指導之學生參與同一國際會議，最多以補助二名為限。 
四、同一申請人每學年以獲得補助一次為原則。 
五、申請赴大陸地區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以該國際會議為國際組織

主辦或國際組織主辦大陸地區機構協辦者為原則。 
六、獲本校核定補助者，如有變更行程或取消行程時，應事先簽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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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單位同意。 
第 五 條 補助項目： 

一、往返機票：以國內至國際會議舉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本國籍往返

機票（經濟艙）為原則，按核定之定額內核實補助，由受補助

人先自行墊購。 
二、會議之註冊費（不包括其他雜支如論文集、會員年費、餐費等）。 
三、每位學生獲補助金額，亞洲地區最多補助新台幣二萬元；其他地

區最多補助新台幣三萬元。每人每年最多以三萬元為上限。若經

費使用未達上限，採實報實銷。 
第 六 條 經費報銷歸墊方式： 

受補助之申請人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檢據核實報銷(須於同一會 
計年度內)，依本校核准之補助項目，備文檢齊下列文件訂附於「支 
出憑證黏存單」，經系所主管審核蓋章後，送交本校業管單位辦理核 
銷歸墊： 
一、本校同意經費補助申請書正本。 
二、機票票根：若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得由申請人填具出國人員搭 

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校長核定後，可改搭外國籍航 
空公司班機。如未附申請書，其購買機票之價款，不予核銷。報 
銷時，機票票根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金額低於核定之金額時， 
依實際支付金額補助。電子機票請加附登機證。 

三、註冊費收據：以實際出國前一天（如逢假日往前順推）之臺灣銀 
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報支。 

四、會議手冊列有參加者(即申請人)部分之影本。 

第 七 條 受補助之申請人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報成果報告書（另附電子

檔），經核備後送業管單位存查；未提出報告書辦理結案者，不得再

申請本項補助。   
第 八 條 特殊個案另行簽報校長核定。 
第 九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須配合本校預算，由業管單位相關科目項下支付。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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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經費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各申請案應於會議舉行前

向國科會或其他校外機構

申請補助費用。未獲補助

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二、各申請案須經所屬系所主

管同意後，於開會前二週

提送業管單位統一辦理審

查 。 

三、申請人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本校經費補助申請書。 

（二）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

請者本人之正式邀請函

或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

明文件（信函或電子郵

件）等影本。 

（三）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

文全文（中文以外）影

本。（應以首次發表之論

文為限，該論文若係合

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

一人為原則，並須請其

他合著者於申請書中未

以同一論文向其他單位

申請補助之簽名具結。） 

（四）近年最具代表性之著作

抽印本或影印本（五篇

以內）。 

（五）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

相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

查之資料。 

第三條 申請程序： 

一、各申請案應於會議舉行前

向國科會申請補助費

用。未獲補助者得依本辦

法申請補助。 

二、各申請案須經所屬系所主

管同意後，於開會前二週

提送業管單位統一辦理

審查。 

三、申請人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本校經費補助申請書。 

（二）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

請者本人之正式邀請

函或論文被接受發表

之證明文件（信函或電

子郵件）等影本。 

（三）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

文全文（中文以外）影

本。（應以首次發表之

論文為限，該論文若係

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

助一人為原則，並須請

其他合著者於申請書

中未以同一論文向其

他單位申請補助之簽

名具結。） 

（四）近年最具代表性之著作

抽印本或影印本（五篇

以內）。 

（五）國際會議日程表、會

議相關資料及其他有

助審查之資料。   

 

新增申請單位 

 
 
 
 


